
電信號碼管理辦法第二條、第四條之一

修正條文

第二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：

一、 經營者：指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特許

或許可，並發給第一類或第二類電信事業執照之電信事業。

二、 籌設者：指取得本會核發之第一類電信事業籌設同意書而

未取得特許執照者。

三、 電信號碼：指由本會統籌管理，以維持公眾電信網路正常

運作之編碼、用戶號碼、識別碼等號碼資源。

四、 電信網路編碼計畫：指為規劃電信號碼資源所定之計畫。

五、 黃金門號：指具有一定排列規則、特別意義或容易記憶之

用戶號碼。

第四條之一 經營者應自獲本會核配用戶號碼開始營業之日前，訂定

黃金門號選號規則，並報請本會備查；修正者，應於實施前，報

請本會備查。

前項選號規則至少應包括附表所列門號規則涵蓋之用戶號碼；

經經營者列入選號規則中之用戶號碼，應以拍賣或付費選號方式

提供用戶使用。



門號規則表

項次 9碼長以上之

用戶號碼末六碼

門號規則 範   例 備   註

1 全數相同 AAAAAA 666666 A≠4

2 六連號 abcdef  012345

3 末五碼相同 X-AAAAA 1-66666 X、A≠4

4 末五碼連號 X-abcde  1-12345 X≠4

5 兩組三碼相同 AAA-BBB 666-888 A、B≠4

6 末四碼相同 XY-AAAA 13-6666 X、Y、A≠4

7 末四碼連號 XY-abcd  13-1234 X、Y≠4

8 末三碼相同 XYZ-AAA 135-666 X、Y、Z、A≠4

9 兩組相同 ABC-ABC 689-689 A、B、C≠4

10 三組兩碼同 AA-BB-CC

AA-BB-AA

66-88-99

66-88-66

A、B、C≠4

項次 8碼長以下之

用戶號碼末四碼

門號規則 範   例 備   註

1 全數相同 AAAA 6666 A≠4

2 四連號 abcd  0123

3 末三碼相同 X-AAA 1-000 X、A≠4

4 兩組相同 AA-BB 66-88 A、B≠4

5 隔位相同 AB-AB 68-68 A、B≠4

附表


